
月浦经联社围仔角
“
三旧
”
改造
“
工改工
”

项目改造方案

为响应我市
“工业立市、产业强市

”
政策方针,实施国土

空间规划,提高产业用地利用效率,推进产业升级,根据 《关

于月浦街道月浦经联社围仔角
“三旧”改造

“工改工
”
项目公

开选择合作改造主体方案的批复》 (汕金府办复 [2023]3号 )及

《围仔角
“三旧
”
改造
“工改工
”
项目公开选择合作改造主体

成交结果通知书》,月 浦经济联合社与汕头市好佳利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下称好佳利公司)计划合作对位于月浦街道月浦经

联社围仔角的 4.506亩旧厂房用地进行升级改造,按双方签订

的
“
合作改造合同

”,由好佳利公司承接本 “三旧”改造
“工

改工
”
项目的改造。按照 《关于印发(关于推进

“工改工
”
促进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汕府 [2023]4号文) 
‘‘‘工

改工
’
项目的
‘三旧
’
改造年度实施计划、改造方案可合并审批

”

的文件精神,现好佳利公司和月浦经济联合社申请将上述 4.506

亩纳入 2024年度
“三旧”改造实施计划并同步申报

“三旧”改

造方案。具体如下:

一、改造地块基本怙况

改造地块位于月浦街道月浦经联社围仔角,已纳入 “三旧”

改造地块数据库,图斑编号为狃051100020,宗 地四至范围为:

东至汕头市宝发机械厂、西至富强红木香居门业、南至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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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路。权属用地总面积 300⒋ 27平方米 (⒋ 506亩 ),实用地面

积 3004.27平 方米 (⒋ 506亩 )。 改造地块坐落于 《集体土地所

有权证》 (证号:汕集有 (2015)第 800300003号 )范围内,权

利人为汕头市金平区月浦街道月浦经济联合社农民集体,未取

得不动产权证。月浦经济联合社拟保留改造地块的集体用地性

质,在本改造方案批准同意后办理完善⒋506亩用地保留集体

性质的建设用地手续后,协议出让给好佳利公司,年限为 50年。

改造地块权属清楚。界址清晰,无争议;已完成集体土地

权属调查,不存在设定抵押权,地役权问题,不存在司法查封

问题。改造地块在二调及最新土地利用现状中地类情况为建设

用地。

二、规划情况

改造地块符合国上空间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

市总体规划),并 已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城乡规划部门已出

具改造用地规划设计条件和用地红线图 (文号:汕 自然资金函

(2023)160号 )。 根据 《汕头市工业用地控制线划定方案》 ,

改造项目地块位于工业控制线范围内。改造地块拟改造用途与

规划用途一致。

三、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改造地块在 2009年 12月 31日前已建设使用。地块上现有

1栋六层工业厂房 (2009年建成),3座单层厂房 (2007年建

成),1栋二层办公楼 (2007年建成),上盖物建筑总面积 4989



平方米。容积率约 1,66,目 前正常生产中。

四、协议补偿柠况

本项目采取月浦经联社分得固定利益的分配方式。具体按

照双方签订的合作改造主体方案执行。合作主体为原租户,不

涉及拆迁补偿事宜。

五、土地拟改造估况

该改造项目属于混合改造类型,由 月浦经济联合社与汕头

市好佳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下称好佳利公司 )进行合作改造。

拟由好佳利公司拆除改造地块上原有 3座单层厂房、1栋二层办

公楼。规划新建设 1栋 8层厂房、1栋配套用房及一栋 1层门房 ,

新 建 计 容 总 建 筑 面 积 1135⒉ 32平 方 米 ,改 造 后

地块计容总建筑面积 15280.48平方米,容积率 5.09(最终以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为准 )。

(一 )改造地块规划条件如下 :

1、 用地位置:潮汕路与舵东路东南侧

2、 用地性质:一类物流仓储用地/一类工业用地/二类工业用地

(W1/M1/M2)

3、 实用地面积:3004.27平方米 (⒋ 506亩 )

4、 规划技术指标要求:

(1)容积率≥3.5,地面以上计容建筑面积≥1051⒋ 95平方米:

(2)建筑密度≥30%;

(3)绿地率≤20%;

(4)建筑限高≤80米 ;建 (构 )筑物海拔限高≤85米 ;

(5)建议项目海绵城市控制指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小于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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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不小于40%(海绵城市控制指标可按照工程总平面中

审定的绿地率,依据 《关于印发<汕头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
“
两证一书

”

实施细则 (暂行修改版)>的通知》(汕 自然资发[2022]15号 )优化调整);

(6)公共建筑、民用建筑应符合绿色建筑标准;装配式建筑要求应

符合相关文件、法规和技术规定。

5、 建筑间距及建筑退让用地和道路红线按 《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

管理技术规定》控制。

6、 机动车出入口设置在应符合 《汕头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规定。

7、 地下空间作为配建停车和配电、配水、通信、环卫等配套设施用

房使用。

8、 项目设计应符合消防、环保、无障碍通行等要求,各用地单位需

配套满足自身需要的绿化、停车、水电、环卫设施,具体设置按有关规

定和技术规范执行。项目各类管线可接周边道路市政管线。

9、 未涉及问题,按 《汕头市北部工业组团西片控制性详细规划》和

《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条例》、 《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

定》等有关法规和技术规范执行。

(二 )配套设施情况

按照汕府 [2023]4号文的要求,该改造地块内可建设不超过

改地块总计容建筑面积 20%的 生产服务,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等

配套设施。

(三 )改造后的综合效益

1、 社会、经济效益分析:本项目的容积率由原 1.66提至

5.09(最终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为准),土地利用率得到提高;



本项 目涉及土地面积 4.506亩 ,改造后地块计容建筑面积

15280.48平 方米,计划投资约 1500万元,建成后年预计年产值

将达到 700万元。

2、 行业影响分析: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将有效解决区域

内企业扩容生产问题,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3、 区域影响分析:|日厂房改造后,区域的整体形象和环境质

量得到提升,有助于提高区域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带动区域产业结

构调整和升级,从而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六、保障性住房配走情况

该项目为
“三旧
”
改造
“工改工
”
项目,不涉及保障性住房

配建情况。

七、改造成本与油资情况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1500万元,由 改造主体自筹。各项单

元工程的内容及其成本估算如下 :

八、开发时序

在改造方案批准后 1年 内申请办理用地手续。在完成用地

手续后 3年内完成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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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 目 总金额 (万元 ) 所占比例

1 拆迁、搬迁费 50 3.3%

2 建安工程费 1250 83.3%

3 预备费 103 6.9%

4 其他费用 97 6.5%

5 合计 1500 100%



九、土地使用权出让

根据
“三旧
”
改造的相关政策及双方签订的合作改造主体

方案,在改造方案经市政府批准后,由 月浦经济联合社与汕头

市好佳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签订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

让时间为 2023年 3月 1至 2073年 3月 14号止,土地使用权期

限期满后,该土地使用权和一切地面的建筑物均归月浦街道月

浦经济联合社所有。

十、实施监管

项目批准后,月 浦经济联合社与汕头市好佳利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将按照规定与区政府 (或授权单位)签订项目监管协议 ,

明确具体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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